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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市教育局发布《2021
年沧州市中心城区初中招生工
作的通知》，适龄学生免试、就近
入学，民办初中与公办初中同步
招生。

初一新生入学
需具备相应条件

（一）市区户籍的适龄学生
1.就近入学条件依据为户

口本、房产证“双证”齐全，且学
生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持
有的房产证地址与户籍住址一
致，父母双方（或其他法定监护
人）及适龄学生落户一致，户口
迁入时间截至今年6月14日前。

2.实行“一房一位”，在房产
证地址与户籍住址一致的前提
下，当年一套住房只安排一个市
区初中就近学位，计划生育政策
允许的二胎或多胎除外。

（二）进城务工及经商人员
的随迁子女

1.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在
中心城区实际居住并办理居住
登记已满半年的进城务工及经
商人员的随迁子女入学资格，以

“合法稳定居住、合法稳定就业”
为基本条件。主要依据为：来市
区务工、经商的父母双方及随迁
子女，持有今年6月14日前在公
安部门办理的居住证，随迁子女
及父母的居住证地址与市区实
际居住地址一致。

2.适龄学生的父母双方已
取得居住证但在市区之外有公
职的，其子女不享受随迁子女就
读政策。

申请入学需要
户口本等材料

（一）市区户籍的适龄学生
1.适龄学生家庭户口本（含

户主页、适龄学生父母页、适龄
学生本人页）

2.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
人）的房产证（仅限居民住宅，不
含营业房和商用房，产权共有仅
限夫妻）

3.今年 1月至今年 5月期间
的水电费缴费凭单和物业费凭
单

44..适龄学生医学出生证明适龄学生医学出生证明
如父母如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或其他法定监护

人人））无法提供房产证无法提供房产证，，除提供以除提供以
上相关资料外上相关资料外，，需区分以下情需区分以下情
况况，，分别提供相关材料分别提供相关材料：：

AA、、房产证在银行抵押的房产证在银行抵押的：：
由抵押单位经办人和负责人分由抵押单位经办人和负责人分
别签字的房产证复印件别签字的房产证复印件（（抵押单抵押单

位盖章、有经办人姓名和联系电
话）、抵押贷款协议书

B、已入住但房产证未办理
的：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购房合
同、住建部门的正式购房发票
（民间契约及协议不作为房产依
据）

C、自有宅基建房的：宅基
证

D、单位集资房的：单位产
权证明、购房票据

E、适龄学生与祖（外祖）父
母长期同户同住的且父母一方
是独生子女的：提供其父母一方
的独生子女证、其祖（外祖）父母
房产证（独生子女一方）、住建部
门出具的父母双方无房产证明

F、享受政府经济适用房和
公租房的：住建部门提供的有关
审批手续原件及复印件、住建部
门开具的入住证明原件及复印
件、缴纳租金的原始发票及复印
件（至少最近期半年以上）、住建
部门出具的父母双方无房产证
明

（二）进城务工及经商人员
的随迁子女

1.户口本：务工、经商人员
及随迁子女同一户籍的原籍户
口本（含户主页、适龄学生父母
页、适龄学生本人页）

2.居住证：父母双方和随迁
子女的居住证（不含居住登记凭
证）

3.住房证件：
A、自购房的：父母的房产

证、今年 1月至今年 5月期间的
水电费缴费凭单和物业费凭单

B、租房的：住建部门出具
的父母双方无房产证明父母双方无房产证明、、房屋租房屋租
赁合同赁合同、、原房主房产证原件及复原房主房产证原件及复
印件印件、、今今年年 11月至今年月至今年 55月期间月期间
的水电费缴费凭单和物业费凭的水电费缴费凭单和物业费凭
单单

44..父母双方的合法劳动合父母双方的合法劳动合
同同：：在市区用人单位务工的在市区用人单位务工的，，务务
工人员与用人单位依法签订的工人员与用人单位依法签订的
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在市区经商的在市区经商的，，营业营业

执照、税务登记证及一年以上的
完税证明

5.社保证明：父母双方的沧
州市区社会养老保险凭证（一年
以上）

6.适龄学生医学出生证明
（三）其他情况的学生
1.军人的子女
就近入学资格由县级人民

武装部会同当地教育行政部门
按照《沧州市军人子女教育优待
实施办法》协调办理。消防人员
子女入学同上。

2.华侨、港澳台籍人士的子
女

根据《河北省港澳台居民居
住证申领发放实施细则》，可凭
居住证接受义务教育。

3.“狮城精英”高层次人才
的子女

根据《沧州市“狮城英才服
务卡”（A、B卡）管理暂行办法》，
无论户口随迁与否，愿意随父母
来沧就读的，可享受本市居民子
女待遇。引进高层次人才外籍子
女入学的，按市政府相关规定执
行。

4.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项
目随迁职工的子女

根据相关规定，统筹协调安
排入校就读。

5.关于异地拆迁户的子女
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所有学

生报名时需要一并提交小学毕
业证。

不得组织
与升学有关的考试

免试入学是法律赋予所有免试入学是法律赋予所有
适龄儿童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少年接受义务教育
的权利的权利，，是义务教育的基本原是义务教育的基本原
则则。。

市区所有公办市区所有公办、、民办初中民办初中
要严格遵守义务教育免试入学要严格遵守义务教育免试入学

规定，推进义务教育免试就近
入学全覆盖，不得采取各种形
式的考试、考核、测试组织适龄
儿童、少年入学；严禁将各类竞
赛证书、学科竞赛成绩、考级证
明等作为招生依据，一律不得
组织或变相组织与升学有关的
任何考试。

民办初中招生由其隶属的
区、县教育行政部门统筹管理，
统一组织实施，严禁民办初中自
行招生、提前招生、私自招生，要
严格按照规定的招生范围、招生
计划、招生时间、招生方式与当
地公办初中同步招生。对报名人
数超过招生计划的民办初中，要
由区、县教育行政部门监督学校
采取电脑随机派位方式招生。

公办初中要严格按照“学校
划片招生、生源就近入学”的总
体目标，按照划片范围招生，除
符合国家规定以及教育行政部
门依规调剂外，严禁招收片区外
学生。

严禁新增56人
及以上大班额

市区所有公办、民办初中要
严格落实《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开展消除义务教育阶段
大班额专项行动的通知》要求，
合理招生，严格控制起始年级班
容量，严禁新增 56人及以上大
班额。

在规定时间内报名的学生，
如超过学校承载能力的，由学校
依据报名学生入学资格审定情
况，制定具体方案上报市教育局
统筹，平稳有序实施分流。学校
不得随意扩大招生规模。

在规定时间结束后报名的
学生，如未超过学校承载能力
的，由学校审定报名学生入学资
格并上报市教育局统筹安排；如
超过学校承载能力的，由学校上
报市教育局统筹实施分流，学校
不得随意扩大招生规模。

6月 15日至 16日将进行小
学升初中网上报名，网址另行公
布。

家长参加网上报名时，将同
时签订诚信承诺书。招生过程
中，若发现学生家长提供的证件
造假，一经查实将取消该生该校
的入学资格，并记入学生个人诚
信档案档案。。情节严重的情节严重的，，将移交公将移交公
安机关依法处理安机关依法处理。。

学校对所有租房居住的适学校对所有租房居住的适
龄学生要进行入户调查龄学生要进行入户调查，，以调查以调查
结果为准结果为准。。

凡已经达到国家和省定标凡已经达到国家和省定标

准班额上限的学校或班级，不再
接收转学学生。转入学校班级有
空余学位的，转入学生要符合转
学条件，所提供的证件材料要与
新生入学条件一致。

违规违纪的
将给予相应处理

据介绍，相关区、县教育部
门将加强对义务教育免试就近
入学工作的领导，一把手负总
责，分管领导具体负责。建立工
作推进、入学监督、信息公开和
责任追究制度。市教育局将对此
项工作进行专项督导检查。

相关区、县教育部门，市区所
有公办、民办初中要充分利用全
国中小学生学籍信息管理系统，
组织实施义务教育阶段免试就近
入学工作，严格实行“一人一籍，
籍随人走”原则，提高学籍管理信
息化水平。要进一步加强区域外
招收和转入学生的学籍管理，严
格控制学生非正常流动。

相关区、县教育部门，市区
所有公办、民办初中要高度重视
招生相关工作，充分利用多种形
式进行政策解读，使招生政策家
喻户晓。倡导科学教育理念，引
导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让
各界明白就近入学有利于适龄
儿童、少年健康成长，努力营造
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良好社会
环境和舆论氛围。

相关区、县教育部门要畅通
违规举报和申诉受理渠道，及时
纠正和严肃查处各种违规违纪
招生行为。

对违规的公办初中学校，由
主管教育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整
改，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通报
批评、取消评优评先资格、撤销
荣誉称号等处罚。

对违规的民办初中学校，由
主管教育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整
改，视情节轻重给予约谈、通报
批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减少下
一年度招生计划、停止当年招生
直至吊销办学许可证等处罚。

对违规违纪的个人，按照干
部管理权限，视情节轻重对校长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相应的
党纪、政务处分直至撤职或者解
除聘用关系；涉嫌违法犯罪的，移
交司法部门追究法律责任交司法部门追究法律责任。。

对由于监管不力对由于监管不力，，民办初中民办初中
学校未按规定采取随机派位方学校未按规定采取随机派位方
式招生造成严重后果的式招生造成严重后果的，，除对民除对民
办初中学校处罚外办初中学校处罚外，，还将追究主还将追究主
管教育行政部门责任管教育行政部门责任。。

2021年中心城区“小升初”将于6月15日至16日网上报名

学校划片招生 生源就近入学
本报记者 张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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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
合作

现有面积400-2500平方米商业用房数间，分别位于沧州市
金龙广场（新华东路）、黄骅港金龙广场（贝壳湖畔），寻求招商合作。
电话：（沧）张女士13091143311 （港）周女士13730591212

去年去年99月份我市中学开学情景月份我市中学开学情景。。 魏志广魏志广 摄摄


